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財物清(盤)點評分表     附表十    

組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分：

	項次
	檢     查     項     目
	所 見 事 實
	配分標準（基本配分80分）

	
	
	
	減
	加
	小計

	一
	單位清冊是否如期繳回

1、 全部如期繳回。

2、 部份如期繳回。

3、 未如期繳回。
	
	-2
	+2
	

	二
	清點報表各級負責人是否簽章

1、 全部簽章。

2、 部份簽章。

3、 未簽章。
	
	-1
	 +1
	

	三
	逾期老舊、停用已久、不堪修復之財物，是否依規定報廢

1、 積極辦理。

2、 部份辦理。

3、 未辦理。
	
	-5
	 +5
	

	  四
	上年度清點缺點，是否已改進

1、 已改進。

2、 部份改進。

3、 未改進。
	
	-2
	+2
	

	  五
	不符料帳，是否於清冊完成更正

1、 無不符項目。

2、 已更正。

3、 未更正。
	
	  -2
	  +2
	

	六
	財物是否辦理外借或續借

1、 無外借或續借。

2、 已辦理。

3、 未辦理。
	
	  -1
	  +1
	

	七
	財物位置及保管人異動，是否更正

1、 未有異動。

2、 已更正。

3、 未更正。
	
	  -2
	  +2
	

	  八
	財物標籤是否貼妥

1、 已貼妥。

2、 已模糊。

3、 未貼妥。
	
	  -2
	  +2
	


